
1 
 

证券代码：300599         证券简称：雄塑科技        公告编号：2021-054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7 月 8日通过电子邮件、专人发放及电话通知的形式向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通知，董事会会议通知中包括会议的相关材

料，同时列明了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 

（二）本次会议于 2021 年 7月 19 日上午 10:00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采

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 9 人，实际出席董事人数 9

人。会议由董事长黄淦雄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建设环保高分子新材料及新型市政管道项目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为全面落实企业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强公司的生产能力，完善和推进业务战

略转型，公司拟投资建设“环保高分子新材料及新型市政管道”项目，并将通过

“招、拍、挂”出让方式在九江镇临港国际产业社区内获得相关土地使用权，建

设运营该项目。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 4 亿元人民币（包括对土地、厂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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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等投资）。 

提请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本次对外投资事项项下相关投资协议、合同等，并

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手续，直至相关事宜办理完毕。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 登 载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投资建设环保高分子新材料及新型市政管

道项目暨签署投资协议书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7月 20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议书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为保障公司“环保高分子新材料及新型市政管道”项目的顺利实施建设，公

司拟与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人民政府签署附有生效条件的《投资协议书》。 

协议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环保高分子新材料及新型市政管道项目。 

2、项目投资主体：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项目（投产前）固定资产投入：不少于4亿元人民币。 

固定资产是指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设备投资，但不包括出让地价

款及流动资金。 

4、初步意向选址：九江镇临港国际产业社区内面积约128亩的地块。 

提请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本次对外投资事项项下相关投资协议、合同等，并

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手续，直至相关事宜办理完毕。 

具 体 内 容详 见 公 司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 登 载于 巨 潮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投资建设环保高分子新材料及新型市政管

道项目暨签署投资协议书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7 月 20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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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7 号）的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4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54,131,567 股，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新增股份的相关登记及上市手续。本次

新增的 54,131,567 股股票已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由

304,000,000 股增加至 358,131,567 股，注册资本由 304,000,000 元增加至

358,131,567 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就本次增

加注册资本、股本变动事宜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订。同时，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备案、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7 月 20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

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及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同意 2021 年 8 月 4 日下午 14：30 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7 月 20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东雄塑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一）《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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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